
访谈中，法律界人士都对《办法》能否有效抑制再次犯罪持审慎
态度。

赵青航说，一般而言，有前科人员多少是有些自卑、自弃心理的。
若《办法》实行，将使他们被社会再次“排斥”，产生“被隔离感”，比如，
这些被公开了个人信息的前科人员还能顺利地找到工作吗？还能融
入其居住的城市小区或生活的农村吗？一旦他们很难再次融入社会，
则这些客观环境将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若自暴自弃，恐有再次犯罪
的可能。

柳沛说，《办法》执行后，不一定会有预期的效果。因为根据相关调
查，性侵行为的再犯可能性位居各类犯罪行为之首。公开这类人的
信息，会让周边的人对其有所防备，增加他们的孤立感，让他们更加
难以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如果这类人产生逆反心理，不仅没有起到
原先设想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刺激他们的犯意，使其更加肆
意妄为。

“《办法》对那些诚心悔改的人来说很不公平。”罗思荣说，刑满释放
人员回归社会后，有些人可能不再犯罪，有些人可能会再犯，我们要做
的应该是让更多的人能诚心悔改，不再犯罪或者尽可能减少重新犯罪，
而不是将他们每个人都作可能重新犯罪的假设而加以提防，任由他们
背负曾经的“污点”破罐子破摔。

高艳东认为，《办法》如果用之得当，控制范围、程序公正，可能会有
效抑制再次犯罪。当前，中国正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预防
犯罪的手段需要与时俱进。

苏迪亚则建议，包括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在内，有些罪犯是需要进
一步的生理和心理治疗的。在对他们进行刑罚的同时，有关单位能否
与专业医院配合，对他们的心理和生理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治疗，为他们
的矫正提供一定的帮助。

法律界人士认为，尽管《办法》还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但是从未
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方面看，它的出台还是利大于弊的。

论效果：能否有效抑制再次犯罪？

说程序：《办法》出台是否合法？

除了隐私权，法律界人士更为关注的是《办法》的合法性问题。
罗思荣认为，《办法》缺乏上位法的支持。反倒是监狱法中规定，刑

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
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据此，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改过自新
刑满释放后，就应该给他们一个基本的生活空间，不能因为他们犯过
罪，就让他们永远抬不起头。而且，作为基层司法机关，在保护未成年
人的同时，也应维护刑满释放人员的合法权益，两方面都应顾及，可以
有所侧重，但不能忽略。

赵青航赞同罗思荣的观点，并认为，大家在探讨《办法》时，都很习
惯地将其视为中国版的美国“梅根法案”。但是，二者在出台的程序上
有很大的区别，“梅根法案”是经美国的立法程序正式出台的法律，但该

《办法》仅是由慈溪市人民检察院牵头法院、公安、司法局出台的，只能
将其定性为地方性的政法文件。党的十八大后，私权领域“法无禁止即
可为”和公权领域“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该《办
法》有待上位法的支持。

高艳东则认为，我国刑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立法目的：“为了惩罚
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
情况，制定本法。”显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刑法的首要目的。为
了保护人民、尤其是保护未成年人，适当公布一些重大罪行者的个人信

息，符合刑法的立法目的。当然他也认为，《办法》在程序上还需完善，
首先在公布的主体上，应当引入司法机关之外的第三方机构独立判断；
其次公布的范围需要严格限制，应当只限于已经被定罪量刑的罪犯，主
要适用于累犯和重刑犯；第三公布前应有类似于审判和听证的公开程
序，给被公布者程序上的辩解权利。

“《办法》其实是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公开信息所进行的一种整
合。”柳沛说，按照《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除
部分情形外，生效裁判文书应当统一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向社会
公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又规定，判决已生
效的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以在网上公布裁判文书。《办法》
可以说是将裁判文书信息分类、筛选、归纳、总结之后再呈现出来的一
个过程。目前从媒体报道出来的信息看，是比裁判文书公开程度更进
一步的。

苏迪亚则通过反家暴法的出台过程对《办法》的合法性进行说明。
他说，2009年《杭州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出台，2010年《浙江省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出台，去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出台。由此可以看出，有关法律可以有一个从下至上的推动过
程。《办法》并不是法律，只是一部规定，是针对特殊犯罪行为、特殊人群
出台的特殊规定，从保护妇女儿童角度来说，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谈内容：公开信息是否涉嫌侵犯隐私？
“隐私权”是舆论探讨《办法》时频繁出现的字眼。
“我办理过众多未成年人被性侵害案件，目睹了许多未成年人、家

庭因此而受到的伤害。”苏迪亚说，这种伤害持久而深刻。正是基于此，
他对《办法》的出台表示赞赏。他说，《办法》针对的对象包括多次猥亵
未成年人或者猥亵多名未成年人的；曾因强奸、猥亵犯罪被判处刑罚，
五年内又犯的；以及可能再次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大的等
等。也就是说，它指向的是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罪犯、累犯。虽然我
国民法强调保护个人隐私，但隐私保护不能与犯罪行为相对抗。对这
些人在适当的网络、平台进行公示，让大家有所防范，是保护未成年人
措施的一种创新和尝试，也是我国起草和缔约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第三条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体现。

“如果严格控制信息公布的范围和对象，不会侵犯性犯罪者的隐
私。”高艳东说，隐私权是相对的。刑法当然也保护罪犯的人权，但对罪
犯权利的保护是相对的，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无明文规定
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主要是限制定罪和量刑，而公布严重性
犯罪者的个人信息，不属于定罪、不是刑罚，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腐败罪犯等个人信息事实上已被公开。如贪官的
很多信息被披露，这对反腐教育有积极意义，同样，公布性侵者的信息，
也有利于保护社会。

柳沛认为，任何权利的保护都是有边界的，隐私权也不例外。当对
某项权利的保护涉及他人的利益时，应当对两项法益进行平衡。对于
性侵犯实施者，考虑到未成年人未满18周岁之前的性格形成期可塑性
强、心理承受能力弱及性侵危害性极大的特殊性，应当通过一个权威渠

道定期对其个人相关信息进行公开发布，但具体公开信息的范围、时
间、途径和程序应当慎重。也就是说，性侵行为实施者的隐私权因涉及
到他人合法权益而应在一定范围内有限保护。

罗思荣认为，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等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中关于“对于判决已生效的强奸、猥亵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在依法保护被害人隐私的前提下，可以在互联网公
布相关裁判文书”的规定，实际上已经认可了罪犯信息适当公开的合法
性。既然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裁判文书了解罪犯的信息，很显然，这
些信息就不属于隐私。但《办法》中对犯罪人员信息公开的渠道的规定只
是考虑了方便公众了解的因素，有失公允。他认为，信息公开的方式应当
在方便公众查询了解和保护犯罪人员合法权益中寻求一种平衡，并不是
越宽泛越好。公开的渠道最好限于“发文各单位的门户网站”。

赵青航首先肯定了《办法》出台的本意，但他认为，将符合条件的实
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的个人信息通过多个渠道发
布，意味着将给他们长期戴上“犯罪人员”的帽子，这样做恐怕会侵犯前
科人员的隐私。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在
按规定进行技术处理后，统一在互联网公布。但第四条规定涉及个人
隐私的裁判文书则不属于在互联网上公布的裁判文书之列。司法实践
中，强奸案的裁判文书很少上网，这既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也是
为了保护罪犯的隐私。未成年人的权益应该被着重保障，但公开罪犯
个人信息绝不是最好的办法。由于目前无法看到《办法》全文，不知“个
人信息”具体为何，比较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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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未成年人， 的信息到底该不该晒？
近日，慈溪市检察院牵头法院、公安、司法局等单位联合出

台的一项办法，激起舆论波澜。
这项名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严重性侵害
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在其刑满释放后或者假释、缓刑
期间，通过发文各单位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
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公开，方便公众随时查询。《办法》还对性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应当公开的情形和例外条件、公
开期限、公开内容、公开途径、公开程序作了明确规定。

关于《办法》的热议中，有人认为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有
人则认为此举涉嫌侵犯隐私。而在本报微信公众号“浙江法制
报”开展的网络调查中，82%的人对《办法》的出台表示支持，
16%的人表示不支持，2%表示中立。近日，本报邀请部分法律
界人士参与“微沙龙”，围绕《办法》的内容、程序、效果等方面，各
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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